
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98 學年度 
第 2 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議程 

時間：99 年 3月 5日(星期五)中午 12 時  

地點：水保館二樓專討室 
主席：陳主任樹群           紀錄：邱雅詩 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（一）為使用方便性，近日門禁系統將更改為教職員證

及學生證可使用系統，助理請至系辦辦理臨時卡

（押金 200 元，離系時還卡退費）。 
（二）大學部甄選入學資料審查及面試順利結束，感謝

各位老師參與。 

（三）99 學年博士班資料審查為 99 年 5 月 12 日（星
期三）整日、博士班口試為 99 年 5月 21 日（星
期五）上午 8點 30 分起，請老師預留時間。 

（四）4月份壽星為錢滄海（4/15），生日快樂。 
 
二、討論事項 

案由一：追認游繁結老師擔任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

法規小組委員，聘期為 99 年 4月 1日至 101 年 3 月

31 日止，請討論。（系主任交議） 

說  明：依據水保局 99 年 4月 2日水保人字第 0991861985
號函及本校專任教師兼職兼課原則辦理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

    案由二：成立系主任選薦委員會，請討論。（系主任交議） 

說  明：依據本系系主任選薦及解聘要點（如附件二）辦理。 
決  議：通過推薦陳樹群教授、林俐玲教授、陳文福教授擔

任系主任選薦委員會委員。 

 
三、臨時動議：無 
四、散會：下午 12 時 4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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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 

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學系主任選薦及解聘要點               

民國 98 年 4 月 10 日系務會議通過 
 

一、本要點依據「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各系所主管選薦及解

聘要點」訂定之。 
二、原任系主任任期屆滿二個月前。或因故出缺一個月內，原任系主任應

成立選薦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，負責繼任人選之選薦事宜。 
三、委員會之設置及權責： 
  （一）由系務會議，就系內專任副教授（含）以上教師或該系以外傑出

學術界人士推舉 3 人以上（含）為委員，成立委員會。 
  （二）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公推 1 人擔任之。 
  （三）委員不得為系主任候選人。 
  （四）委員會應依據本要點辦理選薦事宜，並事先將合格候選人名單轉

知全體選舉人。 
  （五）委員會於新任系主任任命後即自動解散。 
四、系主任候選人必須符合下列條件： 

（一）經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專任副教授（含）以上，或教育部認定之

國外大學專任教授，或國內外著名研究機構研究員具受聘為教

授資格者。 
（二）最近 3 年曾獲得 2 次國科會研究計畫或個人 RPI 值達國科會各

學門研究計畫申請人之 RPI 平均值以上或於本學院認可之國際

期刊發表論文 2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）以上或具學術聲望

者。 
（三）需具有服務熱忱且未曾因違反學術倫理而受校教評會處分。 
（四）若資格有異議者由系務會議決定。 

五、選舉人為本系專任講師（含休假、進修及借調）以上之全體教師。選

舉採無記名投票（每人 1 票），需 2/3 以上選舉人出席投票。若得票

最多者未超過投票人數半數，則分二階段投票。取第一階段得票最

高之前 3 位（票數相同時均取），進行第二階段投票，至得票最多

者超過投票人數半數為止。將得票最多的 1 至 2 位，由選薦委員會

報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院長轉請校長核聘之。 
八、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特殊情況發生，應經全體專任教師過 1/2（含）

以上連署另行選薦。 

 3



九、任期內如有特殊狀況發生，得由院長交議，或經系務會議代表 1/2（含）

以上連署提不適任案，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，經應出席人數 2/3（含）

以上之同意，由院長簽請校長解除其主管職務。 
十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及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有關規定辦理之。 
十一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院長核備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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